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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71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78號
2樓(新課綱行動協作平臺)
承辦人：何建中
電話：(02)29559019 分機15
傳真：(02)29559016
電子信箱：hochienchung@gmail.com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中字第1120089416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X6YRAH）

主旨：轉知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

育資源中心─本土語文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」1份，請

鼓勵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112年1月11

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110181972A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鼓勵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設計本土語文課程教案以精進教

學能力、建置課程設計與教學策略之模組，國教署特委請

國立臺南大學辦理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

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─本土語文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

畫」。

三、「本土語文優良教案甄選實施計畫」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甄選對象與條件：

１、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現職教師、代理（課）教師。

２、甄選作品同時需符合下列條件：

(１)課堂實際可行之教案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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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內容須為完整一個單元以上（3節課）之教學內

容。

３、如為共同創作，每一教案至多4名創作者。

(二)甄選主題：

１、示例類：分為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學示例、本土語文

跨領域教學示例、議題融入本土語文教學示例。

２、策略類：本土語文素養導向教學策略的實務分享。

(三)辦理期程：

１、報名及收件方式：自即日起至112年4月14日（星期

五）凌晨23時59分截止，請至（線上表單網址：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czho9N6VkGwvrn1qDCDT1PPu8BhZjTHE4ndW81

MofkwEmHsw/viewform）進行網路線上報名，並完成上

傳甄選教案之相關資料，逾時不候。

２、評審結果公告：112年5月5日（星期五）前公告於CIRN

「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網站」

(https://cirn.moe.edu.tw/WebNews/index.aspx?

sid=1195&mid=13150)。

(四)有關甄選作業規定，詳見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

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心─本土語文優良教案

甄選實施計畫」。

四、本案甄選承辦單位為國立臺南大學高級中等學校本土語文

教育資源中心，助理廖小姐，電子信箱：yuanjing@gm2.

nutn.edu.tw，連絡電話：06-2133111分機5783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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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90


